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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本是一个符号系统。文学文本则是由语言文字符号构成的，内含着有待读者发掘的丰富意义的物

质结构。按照法国学者罗兰·巴特的看法，文学文本属于第二级指示系统，这种系统的特点是：原本在上

一系统中是符号的东西在此变成了纯粹的能指。这种指示系统一般具有三个层次：形式、概念和指示行为。

如果与中国文论在探讨文学文本层次时常用的“言”、“象”、“意”的划分结果相对应，那么我们就可将文

学文本的结构分成三个层面：语言层、现象层和意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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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text）也被译作“本文”，它的本义是指一部文学作品的实际存在方式，包括

书写方式和印刷方式，也就是说，是由书写符号或印刷符号固定下来的文学作品。但在现代

批评理论语境中，文本泛指人们可以对其进行理解和解释的符号或符号链。如此说来，一幅

画面、一段旋律、一个场景、一种仪式乃至一套时装、一下手势就能与一部小说或一篇诗歌

一样，都被视为文本。对文本的这种普泛化的理解，使文本的符号特性以及文本与其所指称

和表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文本是一个符号或符号系统，它按照一定的

代码规则将事物的各内在组成要素组织成一体，形成一个自足的有机结构。而对于该符号结

构的分析有助于人们对符号意义的把握。按照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观点，符号是由能指（声

音—形象）和所指（概念）组成的双重统一体，符号因此而具有了指向外物的特性，符号的

意义就体现在符号自身的组织结构与它所指向的外在事物的组织结构之间的转换关系之中。

如果我们把这种符号学的观点转用到文本上，可以看到，文本特性的显示与意义的把握都是

建立在对文本结构的分析研究之上的。 

“文学文本”是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接受理论等各派文学理论关注的

一个重要概念。在文学理论研究的特定语境中所涉及到的文本，大都是指文学文本。然而，

各派对文学文本的概念界定和理论表述又有很大差异。在英美新批评的理论中，文学文本是

一个具有自足结构、独特意义和价值、独立于作者原意和读者解读的封闭客体；在结构主义

理论中，文学文本被看成是一个遵循着特定组织规则和逻辑秩序的符号体系；在后结构主义



理论中，文学文本作为“能指的织体”呈现出多种被理解的可能性和意义的开放性；而在接

受理论中，文学文本成为一个与“文学作品”相区别的概念术语。它处于读者对立面的位置

上，等待着读者对其进行阅读并实现其意义。相比较而言，接受理论家对文学文本的理解由

于吸收了符号学和现象学等方面的成果，把符号的物质化存在方式与意义内涵的精神化存在

方式分别赋予文学文本和文学作品，并用读者阅读的具体化行为将两者联系起来，相对于其

他观点更加公允和辩证，因此我们对文学文本的界定主要是在接受理论的基础上做出的：文

学文本是由语言文字符号组成的，内含着有待读者发掘的丰富意义的物质结构。 

“文学文本”的特性是在与“文学作品”的相互比较之中显现的。布拉格结构主义的代

表人物之一，捷克学者穆卡洛夫斯基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学文本”和“文学作品”这两个

术语，但他对“艺术成品”与“审美客体”的区分与阐述还是颇能启发人们去思考文学文本

与文学作品的关系问题。他说： 

 

        艺术成品是物质上已成形的符志，它包含着意义；而审美客体则是读者集体意识中

的艺术成品的相关物，更连接着意义。艺术成品结构上不变，理所当然要成为读者形成

意义的根源，也是接受者对作品所作的各种“具体化”的出发点；然而，作品从总体来

说不能简化为艺术成品。由于“具体化”是在起伏不定的审美规范系统中做出的，所以

审美客体的结构也不断地发生变化。
1
 

 

我们把“艺术成品”与“文学文本”、“审美客体”与“文学作品”分别对应起来，就可以看

到后来接受理论家伊瑟尔在对“文本”和“作品”概念进行区分时所依据的理论原型了。伊

瑟尔指出：“文学作品具有两极，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极和审美极。艺术极是作者写出来的

文本，而审美极是读者对文本的实现。从这种两极化的观点来看，十分清楚，作品本身既不

能等同于文本也不能等同于具体化，而必须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
2
 可见，文学文

本充其量也只是文学作品的一极，作品还有另一极，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是实现文本价值，最

终把握其意义的又一关键环节。 

由此，文学文本的特性得以显现：文学文本是一个由语言文字构成的符号系统，它具有

相对自足和完整的结构，能够独立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读者的阅读感受而存在。同时他又向

读者开放，为读者将文本符号结构转换为文学意义内涵的过程和结果提供了多种理解和阐释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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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文学文本进行结构分析，把握符号系统转换为文学意义的几个结构性的重要环

节，这一方面会使我们深入理解文学文本，另一方面，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在结构层次上

的不同也随之显现出来。文学文本是一个符号体系，就像一般性的符号都指向或蕴含某种意

义一样，作为载体的文学文本，也指向和蕴含着文学形象和文学意蕴。黑格尔在论及“艺术

作品应该具有意蕴”这一问题时指出：“它不只是用了某种线条，曲线，面，齿纹，石头浮

雕，颜色，音调，文字乃至于其他媒介，就算尽了它的能事，而是要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

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意蕴。”黑格尔基于“美是理念的

感性显现”的美学观，将构成艺术作品的美的要素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在的，即内容，另

一种是外在的，即内容所借以现出意蕴和特性的东西。内在的显现于外在的；就借这外在的，



人才可以认识到内在的，因为外在的从它本身指引到内在的。”
3
 黑格尔对艺术作品的内在

因素与外在因素的区分，以及内在显现于外在、外在指引到内在的两者关系的论述，为研究

者对文学艺术文本进行结构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而在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那里，针对

具体艺术对象所作的结构分析就更显细致。胡塞尔在其著作《观念》第一卷中，解析了德国

画家丢勒的铜版画《骑士、死神、恶魔》的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以常态知觉对象存在的“作

为物的铜版画纸”，胡塞尔称之为“形象载体”，第二层面是用“知觉意识”把握的由线条勾

勒出的形象，第三层面是由审美观照中的意向作用所把握的“有血有肉的骑士”层面。
4
 胡

塞尔的波兰学生英加登则对文学文本的结构进行了四个层次的划分，需要说明的是，英加登

并没有刻意用“文学文本”这一概念，而是笼统地称之为“文学作品”，但他为文学作品加

了一个“已经完成的用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例如录音磁带）记录下来的”
5
 这样的定语，

据此我们说，英加登所谓的文学作品恰恰就是我们称之为文学文本的东西。他是这样为其分

层的：“文学作品是一个多层次的构成。它包括（a）语词声音和语音构成以及一个更高级的

现象的层次；（b）意群层次：句子意义和全部句群意义的层次；（c）图式化外观层次，作品

描绘的各种对象通过这些外观呈现出来；（d）在句子投射的意向事态中描绘的客体层次。”
6
 

在此基础上，英加登还试图对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于结构层次方面的不同做出说明，他从

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接受过程入手，区分了两种阅读活动：消极阅读和积极阅读。在消极阅读

中，“读者的全部努力都在于思考句子的意义，而没有使意义成为对象并且仍然停留在意义

领域中。没有做出理智的努力，从所读的句子进入到同它们相应和由它们投射的对象”。反

之，在积极阅读中，“人们不仅理解句子意义，而且理解它们的对象并同它们进行一种交流”。
7
 结合英加登对文学文本层次的划分，可以说，积极阅读是贯穿了文学文本四个层面的阅读，

而消极阅读则在文本的前两个层面上停滞不前了。回到文本结构问题，英加登的上述观点暗

含着一种看法，即文学文本是由四个层次构成的结构统一体，而非文学文本（如科学表述和

日常话语）则只有两个层次——文学文本的前两个层次：语音层和语义层。 

在考察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不同方面，符号学理论更具参考价值。法国学者罗兰·巴

尔特指出，对于任何一个符号来说，能之和所指之间的“对等”而不是“相等”的关系决定

了符号的存在。“他举一束玫瑰花为例。我们可以用它来表示激情。这样一束玫瑰花就是能

指，激情就是所指。两者的关系（联想式的整体）产生第三个术语，这束玫瑰成了一个符号。

我们必须注意，作为符号，这束玫瑰不同于作为能指的那束玫瑰：这就是说，它不同于作为

园艺实体的一束玫瑰花。作为能指，一束玫瑰是空洞无物的，而作为符号，它是充实的。”
8
 

在此我们注意到，巴尔特明确地在符号与能指之间做出区别，虽然它们所涉及的可以是同一

对象，但由于所处的符号关系不同，两者的内涵和作用也不相同。在接下来的神话研究中，

巴尔特受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廖夫“蕴涵意指”概念的启发，提出了“第二级指示行为”

的概念。他认为，在一般的符号关系中，能指与所指构成符号，而在神话中，情况发生了变

化。神话本身作为一种语言的表述，已经建立在它之前就存在的符号链上。在第一级系统中

具有符号地位的东西在第二级系统中变成了纯粹的能指，这样，原本在第一级系统中能指与

所指构成符号的关系，到第二级系统中变成了形式（即第一级系统中的符号）与概念构成指

示行为的关系。
9
 巴尔特对神话结构关系的研究完全适用于文学，因此，可以借用巴尔特的

术语说，文学是建立在第一级语言系统上的第二级指示系统。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以鲁迅的

《阿 Q 正传》为例。主人公阿 Q 头上的小辫子，本身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符号，它是由作

者用文字描写出来的，当然也可以被插图画家用线条和色彩绘制出来。就书本上一连串书写

符号来说，辫子就是它的所指对象。但辫子本身又有其意指作用，它又可以被看作是阿 Q

愚昧、麻木、自欺的人格特征的符号。其实这种由符号变成能指的转换关系还可以延续下去，

阿 Q 的人格与行为特征又是“精神胜利法”的符号，而“精神胜利法”又是国人劣根性的符

号……如此一来，对文学文本的意蕴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就越来越超出了语言知识的运用行为

而更多地依赖于读者的文学知识和文学能力。如果说人们的语言知识能够帮助他把握符号本

身的意义关系的话，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则是他能否从文本符号中理解其“蕴涵意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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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二级指示系统，文学文本的结构在巴尔特看来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形式

（form）、概念（concept）和指示行为（signification，也可译为“意义”）。这种划分结

果既可与前述胡塞尔关于艺术文本三层结构的看法相互参照，由能同英加登的文本层次理论

相互补充，而且跟中国古代文论中在探讨文学文本层次时常用的“言”、“象”、“意”的划分

结果相互呼应。在此，经过对中外文论中相关理论观点的综合考虑，我们将文学文本的结构

分为三个层次：语言层、现象层和意蕴层。 

 

(一)语言层 

人们阅读文学文本时，首先接触到的是由物质材料构成的文本外观，即一系列呈线性组

合的词句。语言以及它的符号记录形式——文字，作为构筑文学形象体系，传达文学信息的

媒介，其特定的组合，便构成了文本的语言层面。语言层包括语音和语义两部分，相当于英

加登文本结构理论中的前两个层次：语音层次和意群层次。 

非文学文本中，文字符号本身是一个音—义结合体，一般不去刻意突出符号的声音特征。

但在文学文本中，某个语音却可以不与具体意义相匹配而存在于文本中。比如《吕氏春秋·音

初》记载了一首禹时代的歌谣：“禹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

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这首歌谣实际上只是两个字：候人，另两个字

“兮猗”只是用来配合音节、协调节奏，没有实际意义。然而，如果没有这两个虚字，就不

能称其为歌谣。当然歌谣只能算文学文本的原始形态，而我们在后代的文学文本中，仍能看

到有音无义的语言现象（比如屈原《离骚》中的“兮”字）。如此说来，语音在文学文本中

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美国当代文论家韦勒克说：“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系

列，从这个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义。……在许多艺术品中，当然也包括散文作品在内，声音

的层面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构成了作品审美效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0
 中西语言特质虽有

表意和表音之分，但韦勒克在论述语言的声音层面时强调的“谐音、节奏和格律”等要素，

在汉语中也是造成文本独特语音效果的主因。尽管在不同的语言中，谐音、节奏和格律的具

体表现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语词的声音效果很难与一首诗或一行诗的总的意

义语调相背离。以唐代刘采春的《望夫歌》为例：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 

 

有论者指出，此诗“字音复多舌齿间字，吟咏之际，别有轻盈娇稚之韵味，使人怜煞也。”
11
 

一首诗的总体韵味被精心地构筑于特殊的字音之上，足以见出语词声音效果在本诗中的地位

了。 

作为符号而存在的语言文字是要表达意义的，但文学文本在语义层面上却与非文学文本

有所不同。非文学文本为求得交流效果的直接性和透明性，在语义方面往往是明确而单一的。

而文学文本的语义表达基于内涵的丰富性、信息的综合化、体验的个性化等要求，则会借助

各种修辞手段，有意违反已有的语言成规，以期使表意行为成为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艺术创

造行为。由此文学语言具有了多义朦胧、含蓄蕴藉的特性。比如“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



春住”中的“春”字，既指自然界中的一个季节，同时又具有一种拟人化的可亲近性，带有

浓郁的感情色彩。“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通过对一种特殊天气现象的描绘，

利用汉语言的谐声双关的特点，由“晴”而到“情”，构筑了一个精致的场景，极其形象又

极其朴素地展示出初恋少女的迷茫眷恋之情。文学语言的这种语义特征，可以从文学文本所

处的特殊语境入手加以把握。语言学所讲的语境，指的是与言语行为有关的超语言背景。社

会语言学家认为，若想确定话语的真正含义，就应将其置于实际的环境中去进行研究。换句

话说，语境使文本具有了意义。但与一般具有单一而明确语境的非文学文本不同的是，文学

文本的语境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恰恰是与日常语境相脱离。当文本脱离了日常实用语境，超

然于实际目的之时，它才可以被理解为文学文本。当然，脱离了日常语境的文学文本并不是

不需要依靠语境来确定其意义，而是将文本放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使其得以在多种语境关

系中体现多样化的意义内涵。这也对读者的创造性参与发出了邀请，为读者的想象力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对此，美国当代文论家乔纳森·卡勒指出：“如果文学是一种脱离了语境，与

其他功能和目的脱离的语言，那么它本身就构成了语境，这种语境能够促使或者引发独特的

思考。”
12
 当读者在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引领下，为文学文本构筑起一个超越日常语境

的审美的文学语境时，文学文本的语言层面作为一种特定符号组合便指向和显示了一个特殊

的文学形象体系，文学文本实现了由语言层向现象层的转换。 

 

（二）现象层 

文学文本中的语言文字符号所指向的不是一堆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特殊的文学形象体

系，它就是文学文本的现象层。在抒情类文学文本中，其现象层可以体现为连贯流动的情感

对应物；而在叙事类文学文本中，其现象层则可以体现为行动的人物、发展的情节和变换的

环境。 

抒发主体情感是抒情文本的基本特征。情感本身是不具形体的，因此用文字符号表达情

感就要经过一个转换过程，即把无形无相的主体情感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比如主体

内心缠绵无尽的愁苦心境原是虚渺无形的，而要想将其表现出来，就不得不借助于具体的物

化形象，于是他可以用烟雾迷蒙中的青草地寄托愁绪的悠远，用漫天飘飞的柳絮杨花比拟愁

思的纷乱，用滴沥不尽的黄梅雨表达愁情的绵长，自然就有了这样的文字：“试问闲愁都几

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种将情感转换为形象的抒情方式在 T.S.艾略特

这位西方现代诗人那里被称为是给情感寻找“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这

种对应物是对流动情感的凝定与物化，但人们由这些语词现象去把握其传达的情感蕴涵时，

却不应胶着于文字现象本身。可以说，抒情文本的现象层不仅是由文字固定下来的实景，更

应是由物化形象引发的，能够促使人产生悠远联想的虚境。正所谓“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

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13
 以实出虚、以有寓无，在虚实相生中塑造完整

而又朦胧的文学形象，这正是抒情文本在现象层面上体现出来的特色。以李白《玉阶怨》为

例：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诗人在此描写一位女子深夜怀念远出未归亲人的那种幽怨之情，全诗通篇二十个字无一“怨”

字，却无字不在写怨。读者直接看到的是夜幕转深、寒露湿袜，女子隔帘望月的“实景”，

但“夜久”分明是比喻女子思念之深切，“秋月”分明在寄托女子悲凉之心境。形象由是而

变得朦胧，女子的幽怨之情从中油然而生，达到了“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



的境界。 

讲故事是叙事文本的一大特点，故事讲述行为需要遵循一定的故事逻辑才能完成。故事

逻辑指的是在先后发生的事件之间人为地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以此来表述一件事情是怎样

导致另一件事情的。由于这种因果关系是人为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具有虚构的性质。比如有

人就曾用钟表的“嘀哒”声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当我们说钟表“嘀哒”地走着的时候，就给

这种声音制造了虚构的开头和结尾，把两个实际相同的声音区别开来。而叙事文本中的故事

情节也像这钟表的“嘀哒”声一样，是一种虚构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就内蕴了故事的结局

和叙事话语的意义。同样是由于叙述的虚构性，也使得叙事文本中的故事情节与实际生活中

的事件发展顺序不相等同。在叙事文本的现象层面上，人物、情节、环境因此被赋予了与生

活不完全一样的特征和形态。以俄国小说家蒲宁的短篇小说《轻轻的呼吸》为例，小说内容

从现实生活层面上看，描写的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女中学生奥丽雅·梅歇尔斯卡娅被引诱失

身乃至被枪杀的可怕故事，但作者却采用了一种完全相反的叙事方法，尽量压缩了女孩被杀

的场景，而着力描绘了女孩对生命、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戈茨基在谈到人

的心跳呼吸等生理反应与人的情感情绪方面的心理反应具有对应性时，联系到了这篇小说：

“在阅读这篇小说时，正如呼吸描记器所表明的那样，我们的呼吸是轻轻的呼吸，尽管我们

读到的是有关凶杀、死亡、混沌，同奥丽雅·梅歇尔斯卡娅的名字结合在一起的可怕的事，

但这时我们的呼吸活动却仿佛我们看到的不是可怕的事，仿佛每一个新的句子都包含着对这

种可怕的事的说明和缓解。我们感到的几乎是一种病态的轻松，而不是痛苦的紧张。由此至

少可以看出激情的矛盾，两种对立感情的冲突看来是艺术小说的一条奇异的心理学规律。”
14

维戈茨基所说的“激情的矛盾”与“感情的冲突”实际是叙事文本现象层面同生活原生状态

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一种主体反应。正是在涉及凶杀、死亡、混沌、冷寂的生活本事与充满

爱情、生命、清澈、热烈的叙事文本之强烈对比中，文本的现象层面如同一抹亮色而被从昏

暗的背景中凸现出来，如此醒目的对比也自然会激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去寻找文本中的深

层意蕴。 

 

（三）意蕴层 

作为第二级指示系统，文学文本的“蕴涵意指”即文学文本的最深层面——意蕴层。本

来，在英加登的文本结构四层次划分中，没有涉及意蕴层的问题，他所说的再现客体和图式

化外观层次都属于文本的现象层面。也许是意识到原有理论的不足，英加登后来又谈到了“构

成作品顶点”的“形而上学性质”或“观念”。英加登认为，诸如崇高、悲剧性、神圣、有

罪、悲哀、幸运、怪诞、和平等“形而上学性质”或“观念”，不是文本要“表现”的与自

身“相异的结构”，而是“我们可以把它设想为在作品本身之中的”东西，因此文学文本经

读者解读后不仅能够构成一个审美对象，而且“能够产生一种同作品相适应的审美经验”。
15
 

英加登所说的文学文本作为观念加以表现的审美价值，与黑格尔在吸收歌德、希尔特的

理论而提出的艺术作品的“意蕴”颇为相似。黑格尔将这种意蕴解说为一种内在的生气，即

作品的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就文学文本而言，“意蕴”当然不同于现象层之中的文学

形象，用黑格尔的话讲，“这里意蕴总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
16
 但正如

在巴尔特的理论中“指示行为”与“概念”共同构成符号的所指与能指关系一样，文学文本

的意蕴也不能脱离文学形象（文本的现象层面）而单独存在。形象与意蕴的关系是融合统一

的关系。如果说文学文本要表现某种观念的话，那么它也不是一般的观念，而是诗意的观念，

即意蕴内涵与诗意形象的完美结合。正因为文本的意蕴是包含于文学形象之中，而不是直接

显豁地言说出来的，所以才使得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意蕴深刻而又意味深长。就拿唐代诗人

李商隐的七律《锦瑟》来说，在短短五十六个字的诗中，作者聚合了“庄生梦蝶”、“杜宇啼



春”的典故和“鲛人泣泪，颗颗成珠”、“蓝田日暖，良玉生烟”的传说，在形象（现象）层

面构筑起丰富而多义的形象体系，而追忆往事的无端怅惘之情作为全诗的深层意蕴，则悄然

潜行于形象之下。因此这首为人乐道喜吟的七律又以其难以讲解而闻名，正所谓“诗家总爱

西崑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17
 文学文本的意蕴本应就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 

总之，文学文本划为语言、现象、意蕴三个层面之后，便被看作是一个有深度多层次的

统一体，上一层次是对下一层次的形式化显现，而下一层次则给上一层次提供存在的内容和

依据。其中，现象层面起到了中介连接的作用，文学形象在与文学语言和文学意蕴的双重关

系中身兼内容与形式两职，在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中保证了文学文本的完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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